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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标申请核准





发布招标公告





发资格预审文件





资格审定通知





会同发展、财政、监察、招管办共同制定招标文件和 评标办法





发放招标文件





开标、评标提供书面总结报告





缴纳相关费用





中标公示





决标报告核准





发中标通知书





签订施工合同





资料整理汇总





中心窗口办理





由中心发布信息





中心窗口备案








招标、代理单位联系开评标场所





在中心发标





中心随机抽取专家组成评标委员会，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定，确定评标结果





中心窗口办理





由中心公示





15日内报备





由交通局交建科核准





一般项目由交通局交建科核准，重大项目的招标文件、资格预审文件、评标办法等由交通局会同计划、财政、监察、招管办等部门审定








交通、财政、发展、招管办、监察、检察等部门进行监督。委托公证项目，由公证部门现场公证





由交通局交建科核准





由交通局交建科核准





15日内报备





备   案











